
深圳市公众急救培训课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为加强深圳市公众急救培训课程（以下简称课程）的

管理，规范急救培训课程的应用，逐步形成统一培训学时、统一课程

教材、统一师资管理、统一考核标准、统一颁发证书的“五一”培训

体系，市急救中心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原则】深圳市公众急救培训课程管理坚持统一标准、统筹开

发、专业认证、行业认可的“四化”原则。 

第三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深圳市公众急救培训课程的应用和

管理工作。 

 

第二章 定义及分类 

 

第四条【定义】深圳市公众急救培训课程是指针对公众普及急救知识

与技能有关的指导规范以及与培训课程相配套的培训资料、培训设备

等培训资源。 

第五条【分类】 

（一）公众急救知识普及班课程 

公众急救知识普及课程。有急救普及讲座、青少年急救课程、突

发事件现场紧急医学救援工作坊。 

（二）公众急救普及证书班课程 



1．公众急救普及学员证书班课程。主要有初级救护员课程、中

级救护员课程、高级救护员课程、复训课程等。 

2、公众急救普及导师班课程。 

 

第三章 课程的使用 

第六条【认证授权】课程使用单位须向市急救中心申请培训课程的使

用授权，申请时提交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 

第七条【课程使用】获得市急救中心课程认证授权的单位，统一使用

市急救中心指定教材（由培训基地自行印制），培训学员须每人一套。 

第八条【课程申请流程】课程申请流程如下： 

    （一）申请备案。 

基地开班前应提前三个工作日向市急救中心申请并报备培训场

地、教学设备、培训师资、考核方式、证书级别等相关事项，如申报

情况与实际培训需求不匹配，市急救中心有权取消其本次培训活动资

格。 

（二）组成培训导师教学小组。教学小组由 6 名培训导师组成，

其中主讲导师 1名，辅训导师 5 名，建议根据不同层级课程需求适当

增减。 

（三）课程培训及考核。基地须严格按照“统一培训学时、统一

课程教材、统一师资管理、统一考核标准、统一颁发证书”要求，组

织培训和考评。 

（四）证书备案。课程结束一周内通过深圳市公众急救培训管理



平台向市急救中心上传考评合格学员资料、由市急救中心审核通过后

统一颁证。 

 

第四章 课程使用管理 

第九条【课程产权】公众急救普及课程的版权归深圳市急救中心所有，

未经深圳市急救中心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包括合作开发方及参与

者）不得使用该课程。 

第十条【惩罚机制】市急救中心定期向培训基地下派课程督导员，如

发现培训基地未按照课程要求授课，现场给予批评指正；违反课程要

求三次以上者，在培训基地体系内部通报批评；五次及以上者，取消

基地对该课程的授课资质，严重违规并造成不良影响的，严格依照《深

圳市公众急救培训基地管理办法》进行整改或摘牌。 

第十一条【课程维护】市急救中心每二年组织专家对正在使用的公众

急救普及课程进行论证，如有必要将对课程进行更新修订，确保课程

内容符合实际需要。 

第十二条【经费保障】市急救中心按照课程开发、修订计划，每年申

请专项经费。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调研、课程开发、课程修订、专家论

证等工作，确保专款专用。 

 

第五章 附则及相关附件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急救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深圳市公众急救培训课程申请表》 

 

附件一： 

深圳市公众急救培训课程申请表 

基地名称  申请开课科目  

开课日期  开课地点  

学员人数  导师数量  

器材数量  

课程安排表 （请提交附件） 

开课事由 

 

申请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心培训科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主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主任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